
法律咨询与调解-复习资料

一、单选

1. 法律咨询应当以（ A ）为中心？

A.当事人

2.根据《律师执业管理办法》，以下哪一项违反了律师从事法律咨询应遵守的诚信原则（C ）？

C.依案件需要，自行变更委托事项、权限，未告知委托人。

3.以下关于法律职业者从事法律咨询中所采用的技巧和方法，描述错误的是哪一项？（ D ）

D.对于任何矛盾纠纷都建议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4.（ D ）是指国务院为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行政工作，根据宪法和法律，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制定的政治、经济

等各类法规的总称。

D.行政法规

5.以下关于法律推理及其分类的表述，正确的是哪一项？（ A ）

A.法律推理是从已知的前提推导出法律结论的思维过程，其目的在于从既定的法律规范中推断出最终的判决。

6.人民调解的特征不包括下述哪一项？（ C ）

C.权威性

7.下列有关人民调解的基本原则的表述，哪一项是正确的（ D ）

D.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人民调解应当坚持情理法相结合原则。

8.以下关于人民调解员的规范要求，表述正确的是哪一项？（ D ）

D.人民调解员调解纠纷不得泄露当事人隐私。

9.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调解民间纠纷的（ B ）

B.群众性组织

10.以下有关调解协议书及其效力的论述，错误的是哪一项（ A ）

A.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必须签订书面的调解协议书。

二、多选

1.作为一种法律行为，法律咨询具有哪些特征（ABCD ）？

A.法律咨询是一种专业性活动。

B.法律咨询是一种服务性活动。

C.法律咨询是一种专业知识与非专业知识交叉的沟通过程。

D.法律咨询具有宣传国家法律的客观效果。

2.法律咨询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ABCD ）？

A.平等原则

B.法治原则

C.诚信原则

D.专业原则

3.以下哪些表述符合法律咨询应达到的效果（ ABC ）？

A.让当事人理解问题与纠纷的法律性质。

B.让当事人了解法律行为的后果，合理安排自身行为。

C.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建议，分析不同法律选择的利弊与后果，由当事人自行选择。

4..法律职业者从事法律咨询应具备一定的技巧，以下描述正确的是（ABCD ）？

A.以当事人为中心，鼓励当事人充分描述所有事实与诉求。

B.诚信为本，充分告知当事人收费标准及存在的法律风险。

C.以非诉讼解决方式优先，尽量减少当事人负担。

D.充分展示所有利弊，帮助当事人独立做出决定。

5.根据《宪法》《立法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我国的法律解释包括哪些？（ACD ）

A.立法解释

C.行政解释

D.司法解释

6.以下关于民事诉讼活动中证据收集方法的表述，正确的是？（ACD ）



A.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自行调查收集证据。

C.人民法院依职权进行调查，获取证据。

D.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

7.以下关于人民调解的基本原则的表述，正确的是哪几项？（ ABCD ）

A.法治原则

B.自愿平等原则

C.尊重当事人权利原则

D.情理法相结合原则

8.根据《人民调解法》，选拔任命人民调解员需符合以下哪些要求？（ABCD ）

A.公道正派

B.热心人民调解工作

C.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政策水平和法律知识

D.成年公民

9.以下关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构成，表述正确的是哪几项？（ BCD ）

B.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任何费用。

C.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调解工作。

D.基层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指导。

10.并非任何纠纷都适用人民调解，以下哪些纠纷情况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的？（ ABCD ）

A.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

B.法律、法规禁止采用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

C.在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提交调解申请前, 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纠纷。

D.在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提交调解申请前, 公安机关已经解决的纠纷。

11.当事人申请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审查发现调解协议具有下列哪些情形，应当裁定驳回申请。（ ABCD ）

A.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

B.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

C.违反自愿原则的

D.内容不明确的

12.根据调解组织数量、类型的不同，可将调解方法分为单独调解、共同调解与联合调解。以下表述正确的是哪几项

（ BD ）？

B.跨地区、跨单位的民间纠纷，是指纠纷当事人属于不同地区、单位，或者纠纷当事人虽属于同一地区、单位，但

纠纷发生在其他地区、单位的民间纠纷。

D.单独调解适用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独任管辖的纠纷。

三、案例分析题

材料一（案情简介）：李某（妻）、刘某（夫）夫妇育有三子，即刘甲（已故）、刘乙、刘丙。刘某已于 2009 年 12
月去世。李某今年已 88 岁，丧失劳动能力且行动不便，需要他人照料生活，每月仅领取国家养老补贴，无其他收

入。自刘某去世后，李某一直与长子刘甲一家共同生活。次子刘乙、三子刘丙均系某村农民，刘丙为低保户，每月

领取低保金。2010 年起，李某曾在刘丙家短暂居住过 17 个月。长子刘甲于 2016 年 12 月去世后至 2021 年 2 月，

李某与刘甲之妻张某共同居住，由张某照顾李某生活。2021 年 2 月，李某因不满意刘乙、刘丙不参与赡养事宜，要

求刘乙、刘丙支付 2009 年 12 月至 2021 年 2 月的赡养费 230,000 元。

材料二（法律规定）：《民法典》第 26 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第 1067 条：“父母不

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

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第 1074 条：“有负担能力的孙

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4 条：“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

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

养义务。” 第 15 条“赡养人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

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赡养人应当承担照料责任；不能亲自照料的，可以按照老年人的意愿委托他人或者养老

机构等照料”。第 19 条“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



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等权利”。

综合题 (100 分)
(1)问题 1：李某要求刘乙、刘丙支付赡养费，是否合法有据？（30 分）

答案解释:根据《民法典》等有关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

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对老年人负有法定赡养义务的主要是其子女、孙子女及外孙

子女等与老年人具有血亲关系的人。（10 分）儿媳对公婆的赡养义务是基于婚姻关系产生的协助赡养义务，配偶一

旦去世，另一方的协助赡养义务也就自然终止。因此，丧偶儿媳对公婆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5 分）

依据本案事实，李某年届八旬，早已丧失劳动能力，且行动不便，每月仅靠领取国家养老补贴生活。刘甲、刘乙、

刘丙作为李某的子女均对李某负有赡养义务。李某在丈夫刘某去世后，除曾在刘丙家短暂居住过 17 个月之外，一

直与长子刘甲一家共同生活。刘甲去世后，尽管其妻张某作为儿媳，对婆婆李某并无法定赡养义务，但是张某与李

某共同居住，并照顾老人的衣食起居。因此，李某要求次子刘乙、三子刘丙支付赡养费用并无不当。（15 分）

(2)问题 2：刘乙可否以自身收入拮据、无力赡养为由拒绝支付？（20 分）

答案解释:赡养费是基于血缘或抚养关系产生的子女对父母的法定义务，赡养费的数额应结合子女数量和收入水平、

父母的经济来源以及父母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实际开销等情况综合确定，而非单纯考虑子女的收入水平。（10 分）

因此，刘乙不能以自身经济收入少为由拒绝支付赡养费。（10 分）

(3)问题 3：刘丙可否以自己曾赡养李某 17 个月为由拒绝支付？（20 分）

答案解释:根据《民法典》等法律规定，赡养父母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不存在份额分配的问题，也没有期限限制。

刘丙以自己曾赡养李某 17 个月为由拒绝支付此后李某在世期间的抚养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20 分）

(4)问题 4：李某要求刘乙、刘丙支付的赡养费数额是否适当？（30 分）

答案解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赡养父母是每一个子女的法定义务，法律并未对多子女家庭赡养义务的分割作出预先

的规定。即使某一子女在赡养父母上承担了较多的义务，其他子女在赡养父母上承担了较少的义务，父母也不能要

求承担义务较少的子女进行额外补偿，而承担较多义务的子女也不能要求承担较少义务的子女对其进行补偿。（10
分）

本案中，2009 年至 2016 年，长子刘甲在世期间，对赡养李某承担了较多的义务，而刘乙、刘丙承担的赡养义务较

少。但李某作为母亲不能要求刘乙、刘丙补足 2016 年刘甲去世之前所少承担的赡养义务。因此，李某要求刘乙、

刘丙支付的赡养费金额，应当自 2016 年刘甲去世起算。（15 分）

根据《民法典》第 1043 条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家庭成员应当敬老

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子女应该积极履行赡养义务，不应等到对簿公堂。子女

不应计较赡养义务的多少，都应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老人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使老人能够安享幸福晚年。

（5 分）


